
意见与建议

对企业发行债券应加强监督

目前，企业债券筹资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主要表现

是：1.企业发行债券行为不规范。企业是否具备发行债

券的条件，未经注册会计师验证，效益好的企业在发

行，效益差的企业也在发行。2.债券利率过高。3.冲击

了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，既影响重点建设资金筹集，又

是造成农副产品收购打“白条”的原因之一。4.助长固

定资产投资过猛，造成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，不利于

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。针对上述问题，财政、审

计部门应加强财务监督：

一、要加强事前监督。规定企业申请发行债券时，

必须聘请具有公证作用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对其最近两

年的资产负债、经济效益、偿债能力等进行论证和评

估，出具验证报告。审批机关要根据企业的申请和注册

会计师的验证报告，严格审查申请企业是否具备发行

债券的条件。

二、要加强事中监督。要跟踪检查监督企业发行债

券筹集的资金是否全部交存开户银行，有无以个人名

义储蓄或坐支，有无贪污、私分；是否按申请书规定的

用途使用，有无挪作他用，有无不讲使用效果，乱支乱

用的问题。

三、要加强事后监督。要严格审查企业债券还本付

息的资金来源是否正当合法，审查其应付利息的列支

渠道是否合规，有无挤占财政收入。规定企业债券应付

利息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部分，一律不得计入成

本、费用或营业外支出，应在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中列

支；凡是已计入成本、费用或营业外支出的，应予冲回，

增加企业的利润总额，补缴所得税。  （民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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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为中央企业乱开

“绿灯”现象值得重视

笔者在去年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中发现一个怪

现象，一些地方政府或财政部门为当地中央企业乱开

“绿灯”，使一部分中央企业乱挤乱摊成本“合法化”。这

一问题值得重视。笔者认为，按照有关财务制度规定，

中央企业的各项费用开支必须执行财政部的规定，地

方政府或财政部门不应也不能为当地中央企业乱开

“绿灯”，使其乱挤乱摊成本合法化，无端造成国家财政

收入流失。为有效制止乱开“绿灯”现象，建议财政部尽

快制订处罚规定，对那些乱开“绿灯”的地方政府或财

政部门给予必要的经济处罚，促使其自觉遵守国家财

经法规。  （孙 廷华）

意见与建议应加强对保险赔款的核算和管理

在对有关企业审计时了解到，部分企业对保险赔

款的核算较为粗放，管理也存在问题，表现如下：一是

将收到的保险赔款长期挂记往来帐，不及时核算列入

企业的当期损益；二是转记在他单位，由于出险案件发

生到赔款入帐时间一般较长，其间若当事人变更或其

他原因，会造成往来不明等弊端；三是有的单位内控制

度不健全，在结算纪律松弛的情况下，极易利用工作之

便私吞保险赔款。建议有关单位领导重视该问题，出险

案件发生后，明确专人负责处理，及时按规定核算赔

款，并完善内控制度，以保证国家和企业资财的完整。

（徐爱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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谨防证券流失

自国库券和其他各种有价证券发行以来，许多单

位都曾用公款购买过，目前这些证券已相继到期或过

期，可以兑换。但有些单位由于当时在购买证券的会计

帐务处理上没有或部分没有以“有价证券”科目核算，

只简单地列入“经费支出”、“费用”等科目，使得一些证

券因科目使用不当而不明不白地流失掉。所以，凡曾购

买过各种证券的单位都应当注意防止证券的流失，并

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堵住漏洞。

1.查历年有关经费开支的原始凭证，摸清本单位

曾购买过何种证券以及数量、面额、期限等情况 。

2.查经办人员、经管人员、移交接收人员的各种证

券的库存、保管数量是否与帐面相符。

3.到期的证券应及时兑换收回本息，并按规定列

收或冲减有关帐户。  （林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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